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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44号

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
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

各市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：

根据中组部办公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应对

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27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省事业单位公

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各部门要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安全有

序开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。要加大线上招聘力度，动态发布

岗位信息，推行视频招聘、远程面试，实现就业宣传不停歇，人

才招聘不中断。对疫情低风险地区，在落实卫生防疫要求、控制

规模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逐步恢复线下招聘。疫情防控期间事

业单位线下招聘工作参考《事业单位线下公开招聘活动防疫指南》

（见附件）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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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力度，今明两

年（2020年、2021年）各级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用于专项招聘

高校毕业生（含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），中、初

级岗位原则上不作工作年限要求。探索建立报名容缺机制，对今

年因受疫情影响导致资格资质证书暂时无法取得的，考生可以做

出个人承诺，先报名参加考试，后续在容缺期限内取得并提供相

应证书。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7部委《关于应对新冠

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“先上岗、再考证”阶段性措施的

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24号），各级事业单位在 2020年 12月

31日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，不得将取得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

业学校教师资格以及护士执业资格、渔业船员资格、执业兽医资

格、演出经纪人员资格、专利代理师等 5项准入类职业资格作为

限制性条件。

三、组织指导事业单位及早发布招聘公告，对适合高校毕业

生应聘的岗位除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、招聘单位和主管

部门的官方网站发布招聘信息外，还应同时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

业信息网（www.sdgxbys.cn）发布。借助“山东——名校人才直通

车”活动、“就选山东”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等，主动与高校、

猎头机构建立联系沟通渠道，通过网上路演、视频宣讲等形式，

大力宣传引才政策，扩大影响力。

四、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工作，

乡镇（街道）事业单位招聘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、县级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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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聘硕士以上高校毕业生，以及招聘行业、岗位、脱贫攻坚急需

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，可采取面试、技能操作、直接考察的方式

公开招聘。省委组织部等十一部门《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流

动的若干意见》（鲁组字〔2019〕32号）明确的重点扶持区域，

可按不超过 50%的比例面向具有本地户籍或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

招聘。

五、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参加“三支一扶”基层服务项目计划，

加大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招募规模。今明两年经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组织招募参加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服务期满后直接聘用到原

服务单位的，不再约定试用期。

六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确保进人质量的前提下，要采取有

效措施充分挖掘岗位潜力，提供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。要统

筹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衔接，合理安排公

开招聘报名、考试、报到时间，疫情防控期间尽量采用电话、视

频、互联网等非现场接触方式办理有关事项。确属工作急需，需

要现场办理的，应落实卫生防疫要求，做好相关防护工作，确保

不产生感染风险。切实保障疫情高风险地区高校毕业生公平参加

招聘的权益，对因疫情影响无法到考生所在学校进行考察的，可

通过组织鉴定、视频连线、电话了解情况、查核档案复印件等方

式进行；对因疫情无法集中开展体检的，可根据考生情况安排其

就近到同等条件医院进行体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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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事业单位线下公开招聘活动防疫指南

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年 4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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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事业单位线下公开招聘活动防疫指南
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确保事业单位线下公开招聘活动

平稳有序开展，经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

同意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提前制定工作方案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各级事业单位开展

线下公开招聘活动须提前制定招聘工作方案和疫情防控应急预

案，报经主管部门同意后组织实施。涉及人员超过 100人以上的，

还须报请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后方可开展。

二、做好活动场所防疫工作。招聘组织单位负责招聘活动场

所的防疫工作。要切实做好洗手液、手消毒剂、口罩、手套、酒

精、消毒液、体温计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，招聘活动前一天及招

聘活动期间，对场所进行至少每日 2次全面消杀。场所禁止使用

空调，保持靠窗通风,人员座位保持 1米以上间隔。准备专门的垃

圾收集装置，用过的口罩需集中弃置指定的垃圾桶处理，不可随

意丢弃。

三、加强对相关人员健康管理和监测。招聘组织单位要提醒、

督促参加公开招聘活动的所有人员提前申领健康通行码，没有健

康通行码绿码的一律不得参加公开招聘活动。详细了解考官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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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健康状况、旅居史、接触人群等情况，六类重点人群一律

不得担任考官或工作人员，从事招聘活动。筹备和组织公开招聘

活动期间，对考官、工作人员每日晨午各进行 1次体温检测。对

疫情中、高风险地区及境外考生做好提醒工作，督促其按相关规

定进行隔离观察、健康检测。招聘活动期间，所有人员须全程佩

戴防护口罩。

四、加强场所出入管控。招聘组织单位应采取错时入场、离

场，视情况增加入口、出口数量等方式，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。

招聘场所入口处应设立若干个体温检测区通道，分为考生通道和

工作人员通道。所有人员入场前，需佩戴防护口罩，主动出示健

康通行码，并逐一进行体温测量，体温正常且持有健康通行码绿

码的，方可进入招聘场所。等候时，要求每位人员保持间隔为 1.5

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核对身份证件时，考生应摘下口罩，以便工

作人员核验。

五、强化应急处理。招聘场所入口外应设置临时隔离区域，

配备消毒液、口罩等防护用品。对健康通行码为黄码的人员直接

劝离考场，对健康通行码为红码的人员要立即报告当地疫情防控

机构。对体温连续三次测量超过 37.3℃以上，或出现发热、咳嗽、

咽痛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、乏力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结膜炎、肌

肉酸痛等可疑症状人员，要立即暂停其公开招聘活动，迅速将其

转移到隔离区域并及时拨打 120求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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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为疫情期间我省组织事业单位线下公开招聘活动的防疫

措施，随着防疫形势变化，具体举措应以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。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4月 30日印发

校核人：周刚


